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移出正面清单决定书

宜昌华明电工材料有限公司：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20583MA48NKK927
住所：枝江市白洋装备工业园
法定代表人：陈勇
一、移出事实和理由
2024年3月19日，因你公司存在“禁止利用渗井、渗坑、裂隙、溶洞，私设暗管，篡改、伪造监测数据，或者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”的环境违法行为，被我局依法立案调查，你公司环境违法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第三十九条之规定，依法被我局予以行政处罚。2024年5月7日，我局将该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移送公安部门，2024年5月9日，宜昌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对你公司污染环境案立案侦查。

以上事实，有我局《责令停产整治决定书》（宜环停产〔2024〕1号）、送达回证、《环境污染犯罪案件移送书》、《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立案决定书》（宜高公（治）立字〔2024〕156号）等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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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。
二、作出移出依据
根据《湖北省生态环境监督执法正面清单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第九条第一款：“编入正面清单的企业或项目，出现涉嫌生态环境违法经调查属实的，由地方生态环境局及时从正面清单中予以移出”之规定，鉴于你公司“禁止利用渗井、渗坑、裂隙、溶洞，私设暗管，篡改、伪造监测数据，或者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”的违法行为经我局查证属实并依法予以处罚，现依法作出如下决定：即日起将你公司移出《宜昌市生态环境监督执法正面清单》。
三、移出时间
移出时间从本决定书下达之日起计。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宜昌市生态环境局
2024年10月11日        




抄送：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，市生态环境局高新区分局。
